
只供香港統計學會用:  
考試準會員編號: □□-□□□□ 
續期日 : 

專業考試 表格二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剔 
* 請刪去不適用項目 

香港夏慤道 18 號金鐘海富中心 3 樓 313 室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轉交香港統計學會考試事務處 
電話: (852) 3761-1121            傳真: (852) 2527-0489 
電郵: exam@hkss.org.hk     網頁: http://www.hkss.org.hk 

香 港 統 計 學 會  

統 計 專 業 考 試  

考試準會員申請表格(包括續交年費) 

(本表格只適用於報考普通證書程度及高級證書程度中文試卷的考生) 

請填妥此表格並連同申請費用 (恕不接受現金) 郵寄或親身交回上址
見須知 1。年費為港幣$540。  

請用原子筆以正階填寫各項。 

稱謂 
*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其他 

香港身分證號碼 
（如使用其他證件，請註明） 

 

姓 中文 名字 中文 

英文 英文 

通訊地址 中文 

英文 

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傳真  電郵  

付款方法見須知2  所付劃線支票號碼： 

 ……………………… 

 所付銀行本票號碼：  

……………………. 

 附銀行入數紙正本 

 
須知:  

1. 如欲參加某年的專業考試，考生必須於該年一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註冊成為考試準會員。 會員資格有效期由繳付會

員費起計，為期一年。恕不接受逾期申請。有關考試詳細資料，請參閱“考試及考試準會員指引”。 
2. 恕不接受現金。請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抬頭祈付“香港統計學會有限公司”）支付準確費用，或把所需費用

存入香港統計學會的滙豐銀行戶口（戶口號碼：110-479482-002）。請把劃線支票或本票或銀行入數紙正本連同本

表格交回本學會。申請費用概不退回給退出考試之考生。 
3. 請保留已填寫之申請表、支票／銀行入數紙等副本以作參考。 
4. 本會收到考生的申請後，會發出載有考試準會員編號的確認通知。請在所有與香港統計學會的通訊上註明該會員

編號。 
5. 本申請表內個人資料將僅供本學會及其他授權機構作處理申請事宜之用。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

權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申請人如須查閱或更改其個人資料，請向本會提交書面申請。 

6. 本表格所述費用只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有效。收費會在每年十月份檢討 / 調整。 

 

聲明 本人同意註冊為考試準會員後，遵守香港統計學會的規則。 

簽名  日期  
 

 
姓名  只供香港統計學會用

地址  考試準會員編號  

  續期日  

  請在所有與香港統計學會的通訊上註明考試準
會員編號。 (香港統計學會－考試準會員)  


